
立法會 CB(1)168/17-18(01)號文件  

2017年10月30日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開場發言  

 
主席：  

 
今日我向在座委員簡介2017《施政報告》與房屋有

關的措施。  
 
2.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特別提到本屆政府對於

房屋政策的四個主要元素：  
 

一、政府在市民提供適切居所，有着不可或缺的角

色；  
 

二、政府會以置業為主導，致力建立置業階梯，讓

不同收入的家庭重燃置業希望；  
 

三、政府會聚焦於增加供應，在《長遠房屋策略》

（《長策》）的基礎上，努力增加房屋單位；以

及  
 

四、政府會在土地不足、供應未到位前善用現有房

屋資源，協助居住環境惡劣的居民，紓緩他們

在輪候公共租住房屋期間的困苦。  
 

3. 根據以上四個元素，《施政報告》提出各項措施，建

立房屋階梯，包括制定「港人首次置業先導計劃」（「首置」）

的細節和建議香港房屋委員會將「綠表置居計劃」和「白

居二」計劃恆常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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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策》  
 
4. 根據《長策》以「供應主導」及「靈活變通」的原

則，我們會繼續每年更新長遠房屋需求推算，訂定逐年延

展的十年房屋供應目標。正如我們在去年 12月所公布，

2017/18 至 2026/27 年 度 為 期 十 年 的 總 房 屋 供 應 目 標 為

460 000個單位，其中公營房屋供應目標為280 000個單位。

然而，現時已覓得的公營房屋土地只可提供236 000個公營

房屋單位。要達致上述供應目標，我們會繼續努力尋找更

多適合興建公營房屋的土地，務求盡力增加房屋供應，亦

期望得到社會各界對土地以及房屋發展計劃的支持。  
 
5. 我們現正就下一個十年期，即 2018/19至 2027/28年
度的房屋供應目標進行更新工作，預計於今年年底公布，

屆時我們會再向房屋事務委員會作出報告。  
 
 
公屋  
 
6. 公屋是為基層及低收入家庭確立已久的安全網。現

時公屋一般申請人士的平均輪候時間達到4.7年，因此我們

必須繼續努力縮短公屋輪候時間。除了致力增加公屋供應

外，亦需設法令珍貴的公屋資源得到合理運用。房委會已

於2017年10月實施已修訂的「富戶政策」。這方面的工作難

免會對部分人士有所影響，但我們希望公眾諒解，這些措

施，都是要確保公屋資源用得其所，希望盡早編配公屋予

更有需要的輪候家庭。  
 
7. 房委會亦採取多項措施改善公屋居民的生活質素，

並配合政府「居家安老」政策，加強家庭凝聚力。例如在

新建的公屋全面引進「通用設計」，為長者提供安全舒適的

居住環境，以及致力在舊式公屋改善相關的設施，和因應

個別年老租戶的需要，為他們改裝單位設施。房委會亦實

施多項安排，鼓勵年青家庭與年長家屬一同或就近居住。

房委會會參考執行有關計劃時所獲取的經驗，檢討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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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並在有需要時就這些計劃作出適當的調整。我們亦

計劃在本年度向房屋事務委員會匯報這方面的工作。  
 
8. 房委會一直致力提升公營房屋的品質監控制度，至

今已為約2 300種建築物料進行風險評估，並制訂相應的風

險處理措施。所有物料的主要風險處理措施已於2017年的

第三季推出。我們會定期檢討品質監控制度，以檢查和監

察物料是否合乎規格，以維持及改善制度的效能，並會在

本年度內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工作進展。  
 
 
「綠置居」  
 
9. 《施政報告》提出一系列措施，豐富房屋階梯，促

進公營房屋流轉，幫助市民循房屋階梯上移。  
 
10. 《施政報告》建議將「綠置居」恆常化，提出未來

新建公營房屋中應提供更多的「綠置居」單位。房委會會

就「綠置居」先導計劃進行全面檢討，以決定「綠置居」

項目未來的定位。我們計劃在房委會完成檢討後，再向房

屋事務委員會匯報。  
 
11. 《施政報告》發表後，大家對「綠置居」提出了一

些意見和疑問，我希望在此提供一些資料。「綠置居」的先

導項目，即位於新蒲崗的景泰苑於2016年10月推出，全數

857個單位已陸續入伙。857個買家中，801個為公屋住戶，

他們所居屋邨的地區分布比率是：  
 

香港區－7% 
九龍區－51% 
新界區－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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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另外，16位已通過詳細資格審查的公屋申請人士，

28位香港房屋協會轄下出租屋邨的租戶，總括而言，當公

屋租戶購買「綠置居」單位後，須交還所居住的公屋單位。

至於已通過詳細審核並將在約一年內獲編配公屋的公屋申

請者，如果他們購買「綠置居」單位，原本用作編配予他

們的公屋單位將編配予其他輪候公屋的人士。因此，「綠置

居」除協助綠表人士自置居所外，也可騰出公屋單位給正

在輪候公屋的家庭，一舉兩得。在「綠置居」計劃下公屋

單位「一換一」，不會減少公屋供應量。  
 
13. 「綠置居」的合資格申請人只限公屋租戶，包括房

委會和房協出租公屋住戶以及已通過詳細資格審查的公屋

申請人。如果「綠置居」買家是公屋住戶，就會騰空所住

公屋予輪候上樓人士，如果「綠置居」買家是輪候公屋的

申請人，由於已購置資助出售單位上樓，騰出的輪候位置

將依次序由其後輪候人士補上。因此，「綠置居」正如我剛

才所說，不會減少公屋供應數量。無論如何，我們會適度

調配「綠置居」和公屋比例，全面照顧基層市民的住屋需

求。  
 
14. 透過「綠置居」回收單位，過程中要用上一些時間，

包括大家都知道的翻新工程時間，和編配程序所需的時間。

早前，議員質詢提及到「綠置居」買家在交回公屋單位有

時間限制，我解釋了為了維護公屋資源的合理運用，房委

會會按既定機制，盡快收回公屋單位，編配予輪候公屋的

人士。至於翻新單位所需時間，我們會再研究，看看能否

將目前不超過44天的工作目標，進一步縮短。  
 
15. 有些評論提及「綠置居」單位的定價機制，當中部

分存有誤解，以為定價機制只會考慮單位的市價。事實上，

在2016年推出的景泰苑的定價機制，充分考慮準買家的負

擔能力。首先，房委會興建的居屋或「綠置居」單位設計

實而不華，因此這些單位的市值比同區的私人單位低。房

委會再將這個比較低的市值與準買家的負擔能力比較，制

定一個顧及負擔能力的折扣。簡而言之，景泰苑的單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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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設計簡約，市值估算已經比私人樓宇低，房委會再以這

個比較低的市值打六折。事實上，景泰苑超額認購近18倍，

可見很多綠表人士都覺得這些單位的售價是他們可負擔

的。  
 
 
「白居二」  
 
16. 為了協助中低收入的白表人士置業，《施政報告》建

議房委會將「白居二」恆常化，讓白表人士可購買未補價

的資助出售房屋單位。  
 
17. 過往，未補價的居屋只可售予綠表人士。房委會分

別於 2013年 1月及 2015年 8月推出兩輪臨時計劃，提供共

7 500個名額，讓白表人士於居屋第二市場購買未補價的資

助出售單位，亦都是我們所說的「白居二」。兩輪臨時計劃

下共約4 000名白表買家成功在居屋第二市場自置居所。這

安排既為白表人士增加置業機會，完善置業階梯；亦便利

業主售出未補價的資助出售單位，促進這些單位的流轉。

連同未補價的「租者置其屋」單位，現時可於第二巿場出

售的單位超過380 000個。房委會亦會就「白居二」臨時計

劃進行檢討，以決定未來方向。我們會在檢討完成後再向

房屋事務委員會匯報。  
 
 
資助出售房屋  
 
18. 政府同時會繼續支持房委會和房協持續推行居者有

其屋計劃及其他資助出售房屋項目。房委會預計可在2018
年第一季推售約 4 400個於 2018年至 2020年期間落成的居

屋單位，而房協亦即將推售分別位於將軍澳及屯門共

600 多個資助出售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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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置」  
 
19. 為了讓較高收入的家庭在樓價持續上升的情況下，

能重燃置業希望，《施政報告》建議推出「首置」計劃，協

助收入較高但仍難以在私人市場置業的香港居民自置居

所，並進一步豐富房屋階梯。  
 
20. 我們的初步構思，是透過地契條款，要求發展商作

混合發展。發展商除興建私人住宅單位外，亦須負責設計、

興建及出售指定數目的「首置」單位予符合政府規定資格

的人士。地契條款會就「首置」單位的售價、面積和轉讓

限制等作出規範。售價和面積會參考合資格人士的負擔能

力。  
 
21. 在不影響公營房屋供應的大前提下，「首置」單位的

土地來源將會是私人發展商擁有或從政府購買得來的土

地。作為先導計劃，我們將於明年年底在政府賣地表中選

取一幅位於觀塘安達臣道的住宅用地，估計可提供約

1 000 個「首置」單位。  
 
22. 自從行政長官於《施政報告》公布這個計劃後，社

會對於計劃的細節有很多意見和建議，亦有一些人士對公

私營合作有疑慮。我重申，政府會以高透明度處理「首置」

計劃的安排，以釋除公眾疑慮。我們會繼續細心聆聽社會

各界的意見，並會適時向房屋事務委員會匯報，聽取委員

的意見。預計敲定細節後可於明年年中公布計劃詳情。  
 
 
私人住宅  
 
23. 至於私人住宅，為維持私人住宅物業市場穩健發

展，政府一直雙管齊下，一方面採取「供應主導」策略，

致力透過各種措施增加房屋土地供應，以期從根本長遠解

決供求失衡的問題；另一方面則適時推出需求管理措施，

以減低市場因過分熾熱而可能造成的各種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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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供應方面，政府就已知「熟地」上已展開或將會

展開的私人住宅項目的初步估計，未來五年，即2017至2021
年，平均每年約有20 300個私人住宅單位落成，較過去五

年的平均每年落成量12 000個單位增加約七成。政府會繼

續推出房屋用地，確保長期有充足和穩定的土地供應，回

應社會各階層殷切的自置居所需求。  
 
25. 為應對近年過度熾熱的樓市，政府已推出多輪需求

管理措施，包括額外印花稅、買家印花稅、雙倍從價印花

稅，以及新住宅印花稅，以打擊短期炒賣活動、遏抑外來

需求和減少投資需求。我重申，政府現時無意「減辣」，並

認為有需要維持一系列需求管理措施，包括盡快落實新住

宅印花稅措施，確保樓市穩健發展。  
 
26. 《施政報告》亦指出，政府會協助和促成各項由民

間主導和推行的短期措施。這些措施不是政府長遠房屋政

策的一部分。但是這些短期措施可以引入政府以外的力量

和社會資源，為受眾提供靈活、多樣的紓緩。因此，視乎

倡議者的具體建議，相應的政策局和部門會按需要提供協

助。  
 
27. 政府會繼續致力推行各項措施，並虛心聆聽社會各

界和立法會的意見，亦希望能夠得到各位議員的支持，同

心協力解決當前的房屋問題，好讓市民得以安居。  
 
 
 

-  完   - 
 

 


